
— 1 —

普通事项

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＇分公司文件

技术学院财〔2025〕65 号

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＇分公司关于印发
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＇分公司资金
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细则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：

为落实学院“为培训一线减负赋能”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提升

资金分级授权审批效率，组织修订了《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

院分公司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细则》，经学院 2025 年第 13 次

党委会和第 10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

2025 年 6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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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＇分公司
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提升资金支付审批科学化、规范化水平９进一步

加强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９严格业务审批和报销过程９规范资金

支出行为９强化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９特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、

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企业内部控制

基本规范》、《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》等财经法规９《国

家电网有限公司会计基础管理办法》等有关制度规定和国家电网

有限公司资金分级授权管理体系建设模型等９制定资金分级授权

管理体系。

第四条 授权内容。对报销付款环节实行授权审批控制９综

合考虑业务性质、风险大小及资金额度９由高到低划分为一至三

级管控。

第五条 管理原则。按照统一管控、分级授权、权责清晰、

流程科学的原则进行审批管理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
第六条 财务资产部是资金分级授权的归口管理部门。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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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细则；负责对业务经办部门提交的单

据进行完整性检查９对报销金额与单据的一致性进行复核９并办

理付款。

第七条 资金支付审批过程中９有关部门或管理人员履行以

下职责：

1.业务经办部门（管委会）。负责按照有关业务管理规定和

合同约定开展业务活动９保证事项的必要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、

合规性；负责在规定时间内及时取得真实、有效的票据；负责按

照有关要求及时发起支付申请９履行支付审批流程。

2.归口管理部门。负责按照部门职责分工９对业务事项的必

要性、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审核。

3.审计管理部门。负责组织审计机构对建筑安装工程、维修

等涉及结算审计的业务进行审核９出具结算审核报告９对业务事

项与审核报告的一致性进行检查。

4.部门分管领导（管委会主任）。负责对重要业务的必要性、

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进行复核９检查前端环节审批情况９批

准资金支付申请。

5.分管财务领导。负责对重要业务支付单据的完整性、与业

务事项的一致性进行复核９检查前端环节审批情况９批准资金支

付申请。

6.主要领导。负责检查前端环节审批情况９复核重要业务事

项开展情况９批准资金支付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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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审批流程

第八条 资金支付审批按照先业务后财务、先下级后上级的

流程进行审批。建筑安装费等涉及结算审计的业务９不论金额大

小９挂账环节增加审计部门负责人审批。

第九条 对于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、业务支出９主要领导报

销事项先由办公室和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批后９报分管财务领导审

批９实行主要领导互相审批；其他领导报销事项由办公室和财务

部门负责人审批９报分管财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批。

第四章 分级授权

第十条 综合考虑业务性质、风险大小及资金额度９由高到

低分为三级：

1.一级管控。业务重要性和风险等级最高９是需要管理层充

分关注的业务事项９需要主要领导审批。主要是：

（1）重大事项９如院领导支出、业务招待费等９不论金额大

小都需要主要领导审批。

（2）未签订合同的业务９如差旅费、办公费、课酬等９费用

50万元及以上。

（3）已签订合同的业务９如物业管理费、安保费、建筑安装

费、教材资料费、信息系统运维费等９费用300万元及以上。

详见附件1。

2.二级管控。业务重要性、风险等级、关注度介于一级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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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管控之间９需要部门分管领导（管委会主任）审批。主要是：

（1）部门分管领导为学院（学校）主要领导的业务９如工

资奖金、职工福利费、社保公积金等９无论金额大小９审批至部

门分管领导。

（2）工会经费、党建工作经费2万元及以上。

（3）生产保障费用以及按照政策必须支付的费用９如水电

费、取暖费、燃气费、通讯费、税费等50万元及以上。

（4）未签订合同的业务９如差旅费、办公费、课酬等９费

用2万元及以上50万元以下。

（5）已签订合同的业务９如物业管理费、安保费、建筑安

装费、教材资料费、信息系统运维费等９费用50万元及以上300

万元以下。

管委会部门分管领导为管委会主任９预算内费用审批至二级

管控结束。

详见附件2。

3.三级管控。业务重要性和风险等级相对较低９需要业务经

办部门负责人（管委会常务副主任）和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审批。

主要是：

（1）生产保障费用以及按照政策必须支付的费用９如水电

费、取暖费、燃气费、通讯费、税费等50万元以下。

（2）未签订合同的业务９如差旅费、办公费、课酬等2万元

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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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已签订合同的业务９如物业管理费、安保费、建筑安

装费、教材资料费、信息系统运维费等50万元以下。

详见附件3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十一条 各部门不得人为拆分业务事项９刻意规避资金支

付审批权限。

第十二条 资金分级授权管理执行情况将纳入财务、审计等

部门监督检查范围９实现闭环管理。

第十三条 本管理细则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并监督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管理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国家电网有

限公司技术学院分公司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细则》（技术学院财

〔2023〕70号之技术学院（财）070-2023（自管））《山东电力高

等专科学校资金分级授权审批管理细则》的通知（鲁电专财〔2023〕

18号之技术学院-电力高等（财）0001-2023（自管））同时废止。

附表：1.资金分级授权标准一览表（一级管控）

2.资金分级授权标准一览表（二级管控）

3.资金分级授权标准一览表（三级管控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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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

资金分级授权标准一览表（一级管控）

业务性质 事项名称 金额标准
主要

领导

分管财

务领导

部门分管领

导

财务部门

负责人

归口管理

部门

负责人

业务经办

部门负责

人

重大事项 院领导支出、业务招待费、赔偿、罚款、对外捐赠、诉讼损失、违约金 >0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非合同类

差旅费（院领导除外）、办公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出国人员经费、广告

宣传费、学生活动经费、兼课费、专家费、评审费、团体会费、车辆使用

费、安全费、实训耗材及设施维修维护、研发费（含信息化项目等）、备

用金、滞纳金、其他零星支出、退费

50万元及以

上
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合同类

物业管理费、绿化费、安保费、伙食费、培训公寓费用、建筑安装费、材

料费及物资采购、修理费、租赁费、清洁卫生费、学生实习、教材及资料

费、技术服务费、信息系统运维费、管理咨询、中介费、财产保险费、固

定资产清理费、设备检测费、环评费、代收代付、保证金返还、其他合同

类费用

300 万元及

以上
√ √ √ √ √ √

备注：1.表中“√”代表在金额标准范围内，一律需要审批。

2.表中金额均指含税金额。

3.管委会视同业务经办部门，没有归口管理部门。

4.所有业务履行上述流程后由财务审核岗复核后办理报销、支付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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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

资金分级授权标准一览表（二级管控）

业务性质 事项名称 金额标准
主要

领导

分管财务

领导

部门分管

领导

财务部门

负责人

归口管理

部门

负责人

业务经办

部门负责

人

人工成本 工资奖金、社保公积金、职工福利费、劳动保护费、劳务派遣费 >0 -- -- √ √ √ √

政策保障

类

税费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、金融机构手续费、水电费、取暖费、燃气费、

通讯费、银行转户
50万元及以上 -- -- √ √ √ √

经费类 工会经费、党建工作经费 2万元及以上 -- -- √ √ √ √

非合同类

差旅费（院领导除外）、办公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出国人员经费、广

告宣传费、学生活动经费、兼课费、专家费、评审费、团体会费、车辆

使用费、安全费、实训耗材及设施维修维护、研发费（含信息化项目等）、

备用金、滞纳金、其他零星支出、退费

2万元及以上

50 万元以下
-- -- √ √ √ √

合同类

物业管理费、绿化费、安保费、伙食费、培训公寓费用、建筑安装费、

材料费及物资采购、修理费、租赁费、清洁卫生费、学生实习、教材及

资料费、技术服务费、管理信息系统运维费、管理咨询、中介费、财产

保险费、固定资产清理费、设备检测费、环评费、代收代付、保证金返

还、其他合同类费用

50 万元及以上

300 万元以下
-- -- √ √ √ √

备注：1.表中“√”代表在金额标准范围内，一律需要审批。
2.表中金额均指含税金额。
3.管委会部门分管领导为管委会主任，审批至二级管控结束，无需财务部门负责人审批。管委会视同业务经办部门，没有归口管理部门。
4.所有业务履行上述流程后由财务审核岗复核后办理报销、支付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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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

资金分级授权标准一览表（三级管控）

业务性质 事项名称 金额标准
主要

领导

分管财务

领导

部门分

管领导

财务部门

负责人

归口管

理部门

负责人

业务经办

部门负责

人

政策保障

类

税费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、金融机构手续费、水电费、取暖费、燃气费、

通讯费、银行转户
50 万元以下 -- -- -- -- √ √

非合同类

差旅费（院领导除外）、办公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出国人员经费、党

建工作经费、工会经费、广告宣传费、学生活动经费、兼课费、专家费、

评审费、团体会费、车辆使用费、安全费、实训耗材及设施维修维护、

研发费（含信息化项目等）、备用金、滞纳金、其他零星支出、退费

2万元以下 -- -- -- -- √ √

合同类

物业管理费、绿化费、安保费、伙食费、培训公寓费用、建筑安装费、

材料费及物资采购、修理费、租赁费、清洁卫生费、学生实习、教材及

资料费、技术服务费、管理信息系统运维费、管理咨询、中介费、财产

保险费、固定资产清理费、设备检测费、环评费、代收代付、保证金返

还、其他合同类费用

50万元以下 -- -- -- -- √ √

备注：1.表中“√”代表在金额标准范围内，一律需要审批。

2.表中金额均指含税金额。

3.管委会视同业务经办部门，没有归口管理部门。

4.所有业务履行上述流程后由财务审核岗复核后办理报销、支付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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